朝阳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 
单位预算公开（202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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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朝阳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概况
一 、部门职责
（一）贯彻执行国家、省、市有关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拟定全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相关的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制度规定等，并组织实施。
（二）负责行使市辖区住房城乡建设领域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城乡住房建设、规划管理等全部行政处罚权及相关行政强制权。参与建设工程项目的竣工验收，出具《建设工程竣工规划监察验收报告》。
（三）负责行使环境保护管理方面的社会生活噪音污染、建筑施工噪声污染、建筑施工扬尘污染、餐饮服务业油烟污染、露天烧烤污染、城市焚烧沥青塑料垃圾等烟尘和恶臭污染、露天焚烧秸秆落叶等烟尘污染、燃放烟花爆竹污染等行为的行政处罚权。
（四）负责行使市场监督管理方面户外公共场所无照经营、违规设置户外广告、户外公共场所食品销售和餐饮摊点无证经营，以及违法回收贩卖药品等行为的行政处罚权。
（五）负责行使交通管理方面侵占城市道路、违法停放车辆等的行政处罚权。
（六）负责行使水务管理方面向城市河道倾倒废弃物和垃圾及违规取土、城市河道违法建筑物拆除等的行政处罚权。
（七）负责行使民政殡葬管理方面户外搭灵棚、设灵堂，播放或者吹奏哀乐、抛洒纸钱、销售冥品等行为的行驶证处罚权。
（八）负责市城市建设和管理工作领导小组管理办公室的日常工作，负责“门前三包”工作。
（九）负责全市城市管理执法人员教育培训工作；负责全市城市管理执法人员队风队纪的监督、检查、考核、问责。
（十）负责对各县（市）城市管理执法工作的业务指导、组织协调、监督检查、考核评价工作，承担跨区域、重大复杂疑难违法违规案件查处和全市性城市管理专项活动及重大执法活动的组织实施。
（十一）负责全市城市综合管理服务平台建设运行工作，承担城市管理行政执法信访投诉及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案件的应诉工作。
（十二）负责全市城区内停车场管理工作。
（十三）完成市委、市政府交办的其他任务。
（十四）有关执法职责分工。上述经省政府批准集中行使的行政处罚权由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负责集中行使，其他行政处罚权仍由原部门负责行使。
二、机构设置
纳入朝阳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2026年单位预算编制范围的预算单位包括：
1.朝阳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本级
 

第2部分 朝阳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2026年
单位预算情况说明
一、综合预算收支指标情况
(一)收入预算33,574.91万元 ，其中：
1.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33,574.91万元；
2.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收入0万元；
3.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收入0万元； 
4.财政专户管理资金收入0万元；
5.单位资金收入0万元，其中：事业收入0万元，事业单位经营收入0万元，上级补助收入0万元，附属单位上缴收入0万元，其他收入0万元；
6.上年结转结余0万元，其中上年财政专户管理资金超收收入0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超收收入0万元，单位资金超收收入0万元。
(二)支出预算33,574.91万元，其中：
1.基本支出2,230.26万元； 
2.项目支出31,344.65万元。
在支出预算中债务支出0万元；政府采购支出 0万元；政府购买服务支出0万元；纳入预算绩效管理的特定目标类和其他运转类项目共13个，涉及资金31,344.65万元。

2026年预算收支比上年增加13767.77万元，增减变化的主要原因为本年度项目支出预算有所增加。
二、部门管理专项资金情况
2026年，朝阳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管理专项资金共13个，涉及资金31,344.65万元。其中：系统维护服务费2.60万元；污泥运输智能监管平台1.80万元；公益岗工伤保险经费1.30万元；新增污泥处置费1,200.00万元；拆除违法建设及清运建筑垃圾经费40.00万元；生活垃圾焚烧发电运输、处置费5,262.75万元；朝阳城区、龙城区路灯升级改造能源托管服务项目1,602.00万元；2026年城市维护养护管理政府购买服务费20,573.00万元；垃圾渗滤液全量化处置经费800.00万元；狼山区域建筑垃圾处置费667.30万元；城建维护养护购买服务（龙城区上划）669.90万元；朝阳市市政桥梁、涵洞维修养护项目200.00万元；朝阳城区路灯升级改造能源托管费增加项目324万元。	
3、 机关运行经费安排情况
2026年朝阳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机关运行经费预算为595.18万元，主要包括办公费10.99万元、水费3万元、电费10万元、邮电费2万元、取暖费22.63万元、差旅费12万元、维修（护）费3万元、租赁费0.72万元、培训费0.1万元、劳务费450.21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63.96万元、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16.57万元。

四、政府采购情况
2026年朝阳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政府采购预算0万元，具体为货物0万元，服务0万元，工程0万元；预留面向中小企业采购份额0万元，其中预留给小微企业0万元。
五、“三公”经费预算情况
2026年，朝阳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财政拨款预算安排的“三公”经费预算为63.96万元，比上年减少(增加)0万元，下降(增长)0%。其中：
1.因公出国(境)费0万元，比上年减少(增加)0万元，下降(增长)0%。主要原因为无此项经费。
2.公务接待费0万元，比上年减少(增加)0万元， 下降(增长)0%。主要原因为无此项经费。
3.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63.96万元(其中：公务用车购 置费0万元，比上年减少(增加)0万元，下降(增长) 0%;公务用车运行费63.96万元，比上年减少(增加)0万元，下降(增长)0%), 比上年减少(增加)0万元，下降(增长)0%。主要原因是该项经费2026年度预算与2025年度持平。

 


财政拨款预算“三公”经费支出表
                                                               单位：万元
       
	项目
	金额

	
	2025年
	2026年

	合计
	
	

	1.因公出国（境）费
	
	

	2.公务接待费
	
	

	3.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
	63.96
	63.96

	其中：公务用车购置费
	
	

	公务用车运行费
	63.96
	63.96


                                                
六、国有资产占用情况
朝阳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2026年年初预算购置车辆0台，金额0万元，单位价值50万元以上的通用设备0台，单位价值100万元以上的专用设备0台。
七、预算绩效目标情况
根据预算绩效管理要求，朝阳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2026年应编制部门 (单位)整体绩效目标共1个，实际编制部门(单位)整体绩效目标共1个，编制部门(单位)整体绩效目标覆盖率(实际编制绩效目标的数量/应编制绩效目标的数量)为 100%。2026年应编制绩效目标的特定目标类和其他运转类项目共13个，实际编制绩效目标的特定目标类和其他运转类项目共13个，涉及资金31,344.65万元，编制特定目标类和其他运转类绩效目标的项目覆盖率(实际编制绩效目标的数量/应编制绩效目标的数量)为100%。
第三部分 名词解释
1.一般公共预算：是对以税收为主体的财政收入，安排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维护国家安全、 维持国家机构正常运转等方面的收支预算。
2.基本支出：是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支出，包括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
3.项目支出：指为完成特定工作任务和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4.机关运行经费：是指行政机关及参公单位的公用经费， 包括办公及印刷费、邮电费、差旅费、会议费、福利费、日常维护费、专用材料及一般设备购置费、办公用房水电费、办公用房取暖费、办公用房物业管理费、办公用车运行维护费以及其他费用。
5.上年结转：指以前年度尚未使用完毕，结转到本年仍按原规定用途继续使用的资金。
[bookmark: _GoBack]6. 三公经费：指用财政拨款预算安排的因公出国(境) 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境)费反映单位公务出国(境)的国际旅费、国外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培训费、公杂费等支出；公务用 车购置及运行费反映单位公务用车车辆购置支出(含车辆购置税)、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公务接待费反映单位为执行公务或开展业务活动需要合理开支的接待费用。
7.一般公共服务支出(类)财政事务(款)行政运行(项): 反映行政单位(包括实行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的基本支出。
8.一般公共服务支出(类)财政事务(款)一般行政管理事务(项):反映行政单位(包括实行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未单独设置项级科目的其他项目支出。
9.一般公共服务支出(类)财政事务(款)事业运行(项): 反映事业单位的基本支出，不包括行政单位(包括实行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后勤服务中心、医务室等附属事业单位。
10.一般公共服务支出(类)财政事务(款)其他财政事务支出(项):反映除上述项目以外其他财政事务方面的支出 。
11、卫生健康（类）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款）行政单位医疗（项）：反映财政部门安排的行政单位（包括实行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基本医疗保险缴费经费，未参加医疗保险的行政单位的公费医疗经费，按国家规定享受离休人员、红军老战士待遇人员的医疗经费。

第3部分  2026年朝阳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
单位预算批复
310-2026年部门预算批复表（地市）
